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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90         证券简称： 宏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6 

 

无锡宏盛换热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因公司转让控

股子公司杭州宏盛中弘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宏盛”）股权

后形成，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情况下进行的，

并且，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钮法清承诺对公司向杭州宏盛出售产品的

交易款项承担保证责任并向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因此，本次新增日常关

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新

增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主业独立性无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

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无锡宏盛换热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实际出席董事 5 人。表决结果如下：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钮法清、王立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因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宏盛股权后形成，均与公司日常经

营相关，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情况下进行的，并且，钮法清承诺对公司向杭州宏

盛出售产品的交易款项承担保证责任并向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因此，本次新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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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书面意

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因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杭州

宏盛股权后形成，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情况下进行的，

并且，钮法清承诺对公司向杭州宏盛出售产品的交易款项承担保证责任并向公司

出具了承诺函。因此，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项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

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前，公司未发生与同一关联人进行同类关联交易。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次因转让杭州宏盛股权后形成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285 万元，其中杭州

宏盛向公司销售产品 536 万元，公司向杭州宏盛销售产品 1,749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杭州宏盛中弘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8WUHH1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信诚路 857 号悦江商业中心 17012 室 

法定代表人：钮法清 

注册资本：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 年 08 月 08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08 月 0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新能源技术、气体

分离技术、低温液化与储运技术、油气开采技术、化工技术、节能与环保技术；

制造、销售：新能源设备、空分设备、低温液化及储运设备、超高压热交换器、

环保设备（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承接：电气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凭

资质经营）；服务：承接建筑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分包的劳务作业；货物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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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

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9,454.62 万元、净资产 1,452.31

万元、营业收入 1,250.11 万元、净利润-975.30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转让杭州宏盛的股权后，杭州宏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钮法清控制

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 10.1.3（三）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七条（三）之相关规定，杭州宏盛为

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杭州宏盛的主营业务为深冷设备领域，是公司为尝试向下游市场拓展而进行

的投资。近年来，杭州宏盛的经营业绩亏损，营运资金严重不足，需要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维持运营。本次公司新增的与杭州宏盛日常关联交易因公司转让杭州宏

盛的股权后被动形成，为规避杭州宏盛的履约能力风险，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钮法清向公司出具承诺函，为杭州宏盛与公司的本次关联交易按合同应付之款项

提供保证担保。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转让杭州宏盛股权后，公司与杭州宏盛构成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285 万

元，其中杭州宏盛向公司销售产品 536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宏盛换热系统

有限公司向杭州宏盛销售产品 1,749 万元，交易价格均为公司或杭州宏盛与第三

方签订的合同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因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杭州宏盛股权后形成，均与公

司日常经营相关，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情况下进行的，并且，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钮法清承诺对公司向杭州宏盛出售产品的交易款项承担保证责任并向公司

出具了承诺函。因此，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主业独立性无影响，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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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特此公告。 

 

 

 

                   无锡宏盛换热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4 日 

 

 

 


